校党宣字［2012］3号
关于评选2011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、
先进个人及优秀新闻作品的通知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  
2011年，我校新闻宣传工作在校党委、行政的正确领导下，紧紧围绕省政府《百年名校河南大学振兴计划（2011-2020年）》和学校 “十二五”事业发展规划，紧紧围绕学校“坚持一条主线，实现两大突破，实施五大战略”的工作方针，紧紧围绕迎接百年校庆，按照“内聚人心、外树形象”的工作方针，坚持日常报道和重点报道相结合、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相结合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，积极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领域的“大宣传”工作格局，大力宣传我校在建设国内一流大学、实现百年名校振兴道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，为学校建设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。一年来，在学校宣传工作战线上，涌现出了一大批高度重视宣传、积极参与宣传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学校宣传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为表扬先进，树立典型，促进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对2011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及优秀新闻作品进行表彰奖励。现将参评条件、评选办法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 参评条件
（一）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参评条件

  1.领导高度重视，指导思想明确，规章制度完善，有经费保障。

2.组织健全，建立通讯组、通讯员队伍，能定期开展新闻理论和业务学习。

  3.网站特色鲜明，内容充实丰富，有专设机构、专人进行管理，栏目信息更新及时，舆论引导及时有效。
  4.报道准确、及时，效果显著，年度发稿量在50篇以上(含校广播站用稿)。
（二）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参评条件

1.热爱新闻宣传，遵循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工作认真负责，自觉学习新闻理论和锻炼业务技能，新闻捕捉、策划和撰写能力突出。

2.文字或音像作品质量高，采用率高。年度在国家级、省级、地市级、校级等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和网站，发表作品10篇以上，或广播站用稿20篇以上。
（三）优秀新闻作品参评条件

1.宣传和介绍学校党的建设、教学科研、师资建设、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成绩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。

2.兼具政治性、新闻性、思想性与艺术性，材料典型，时效性强，主题鲜明，角度新颖，评议有深度，感染力强。

    3.参选文字类作品须在级别较高的正式报刊发表，或在知名网站有较高点击率，字数不少于500字；音像类作品须被电视台、电台采用，或在知名网站有较高点击率。
二 评选办法及注意事项

    申报先进集体，以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为单位，提供总结材料（包括网站建设情况），并将有关新闻稿件及广播站用稿通知单一并送交；经推荐的先进个人和优秀作品由个人填写申报表格，并将相关作品及广播站用稿通知单，加盖单位公章后统一报送。（其中文字作品报送复印件即可，音像作品需报送光盘。）
各单位要认真总结，积极推荐，严格把关。所有申报材料请于2012年2月24日(星期五)17：30之前送交宣传部新闻宣传科（新办公楼511房间），过期视为弃权。
附件：1、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 
2、优秀新闻作品申报表
二○一二年二月十二日
主题词：新闻宣传 评选通知 2012
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宣传部办公室   2012年2月12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100份）
附件一：
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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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优秀新闻作品申报表

单位：       
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稿件名称
	通讯员姓名、联系方式
	刊发媒体
	时 间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（表格不够，各单位可自行复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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